
台灣地區消費者保全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摘要

台灣自1977年引進保全服務以來，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3

年登記有案的保全公司共有603家，從業人員高達77000人，規模日盛，然市場

研究資料卻如鳳毛麟爪。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透過抽樣調查以焦點訪談及問卷

方式，實際查訪台灣地區消費者對於保全服務之認知，也進一步瞭解對於保全

服務的需求情形，調查範疇包含需求度、進入障礙、認知…等，以分析潛在消

費族群輪廓，藉以進一步瞭解市場規模與發展機會。台灣地區一般民眾對保全

服務的認知係認為保全業者以提供防範經濟犯罪為主，故以財產損失之多寡來

界定風險值以評估需求，業者並以被保護標的之環境型態概分為「商用保全服

務」及「家用保全服務」兩大類型，且將非營利事業的公眾服務空間、公務部

門也納入在「商用保全服務」的範疇。上述分類方式雖不嚴謹但宥於保全服務

業者基於市場開發之便利性所做之使用者對象區隔，本研究從而能取得之研究

數據亦根植於此，故權且從其分類。	 透過市場研究瞭解家用市場的需求，將

不同建築類型的住宅安全需求予以從「認知」和「需求」兩的層面剖析，進而

強化業者的市場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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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灣保全服務市場概況

台灣地區保全服務業始於1977年國產實業集團集資成立第一家保全公司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開始，設立初期以引進「日本警備保障株式會社」

安全警報器材在台銷售為主，後於1978年開始提供保全系統連線服務。1979年

台灣新光集團與日本業者「綜合警備保障株式會社」合作成立台灣第二家業者

「台灣新光保全」，經濟部商業司確立本行業定名為「保全業」。兩家業者均

與日本保全業者合作，引進技術與服務方式，且以連線保全服務為主。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估算，全台灣有超過650家以上的保全公司，保全從業

人員約七萬餘人，與六萬餘警察人數規模相當。依據《保全業法施行細則》第

三條之規定「經營保全業應實收之最低資本額，為新臺幣四千萬元；其每設置



一家分公司，實收之最低資本額，應增加新臺幣二千萬元。」。因此，台灣保

全業者資本規模從最小的四千萬到最高四十四億四千萬，規模級距相當大。

第一節	 	 保全業的業務內容

目前依據《保全業法》第四條規定保全業得經營左列業務：	 一、關於辦

公處所、營業處所、廠場、倉庫、演藝場所、競賽場所、住居處所、展示及閱

覽場所、停車場等防盜、防火、防災之安全防護。	 二、關於現金或其他貴重

物品運送之安全維護。	 三、關於人身之安全維護。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之保全業務。狀況處理有通報之義務：保全業執行業務時，發現強盜、竊

盜、火災或其他與治安有關之事故，應立即通報當地警察機關處理。上述規範

僅為服務通則，業者依據本身服務供給方式概分如下：

1. 系統保全：提供保全設備裝置於用戶端，透過電信網絡連線將用戶端

之設定、解除、異常等訊號傳送至保全公司管制中心，由保全公司視

狀況內容派遣保全員前往用戶所在地排除狀況。

2. 警衛保全：提供人員於用戶現場執行門禁管制、訪客接待、緊急狀況

排除、日夜間巡守等勤務。	 

3. 運鈔保全：提供特殊車輛裝載用戶所付託之財物，戒護運送至用戶指

定之目的地。

4. 人身保全：提供私人隨身護衛保護用戶人身，類似私人保鑣。

台灣保全業者多半採取專業經營，即分別依照系統保全、警衛保全、運

鈔保全、人身保全等業務為經營主業。且以從事警衛保全之業者比例最高，約

佔台灣地區保全業者之90%以上，其中警衛保全業者亦兼營人身保全。運鈔保

全主要客戶以具備大量金流運送的用戶為主，用戶群以金融機構、大型賣場、

百貨公司、連鎖商店、名貴精品等為主，近年來亦承攬公職選舉選票、國家考

試試卷等押運服務。因台灣市場規模較小，經過整併、淘汰後目前市場僅有二

家以運鈔為主業的保全公司即立保保全（中興保全集團轉投資）、台灣保全

（台灣新光保全轉投資）。	 而系統保全因技術、資本等門檻較高，僅少數業

者從事該事業項目，以中興保全、新光保全為主要代表業者。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

從市場觀察保全服務的使用對象，仍鎖定商業用戶，主因是商業運營必

須對商業空間及其商業運營利得進行安全維護以獲得風險移轉。商業機構透過

聘用警衛人員、購買連線保全服務、委託運鈔押運現鈔或貴重貨物已相當普

遍。反觀家戶透過購買保全相關服務的比例並不高，除了家戶的經濟活動不必

然需要風險移轉外，安全需求的強度不足以支撐其付費購買安全服務是其主

因。

另外，台灣的保全經營者多數以警衛保全為主，一般住宅社區雖有警衛

需求，但此服務非屬滿足個別家戶需求的採購。而業者是否充分提供真正符合

家戶需求的安全服務產品，其研發速度和推出時機是否切合家戶需求才是住宅

市場能否成長的關鍵。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透過抽樣調查以焦點訪談及問卷方式，實際查訪台

灣地區消費者對於保全服務之認知，也進一步瞭解對於安全服務的需求情形，

調查範疇包含需求度、進入障礙、認知…等，以分析潛在消費族群輪廓，藉以

進一步瞭解市場規模與發展機會。台灣地區一般民眾對安全服務的認知係認為

保全業者以提供防範經濟犯罪為主，故以財產損失之多寡來界定風險值以評估

需求，業者並以被保護標的之環境型態概分為「商用保全服務」及「家用保全

服務」兩大類型，且將非營利事業的公眾服務空間、公務部門也納入在「商用

保全服務」的範疇。上述分類方式雖有過度概化之嫌，但宥於保全服務業者基

於市場開發之便利性所做之對象區隔，本研究從而能取得之研究數據亦根植於

此，故權且從其分類。	 

台灣從事系統保全的業者雖在少數，然其規模較之警衛保全、運鈔保全

為大。用戶型態涵蓋住家、公司行號、機關學校、公民營商業機構、供公眾進

出之場所等，不同場域對系統保全服務的要求亦不同，	 系統保全的服務內容

以由最初的防竊盜衍生出其他類型的防範服務，例如管制進出的門禁考勤系

統、運用雲端整合各種監視器的智慧型影像監控系統、透過衛星定位協尋人、

車的衛星定位協尋系統等。其共同的特徵均為透過系統連線至保全公司以遂行

服務。而用戶型態則依業者的市場區隔，概分為「商用保全服務」、「家用保

全服務」兩大範疇，本研究對象則鎖定「家用保全服務」排除「商用保全服

務」。

（二）研究對象及方法



根據經濟部統計資料（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http://gcis.nat.gov.tw/

main/）顯示截至2013年8月台灣地區商工登記計有公司登記615,296家，商號登

記792,995家，總數1,408,291家的工商機構可透過工商普查方式或業者透過業務

拜訪獲得必要的資訊，較之資訊相對封閉的家戶調查容易。而台灣地區家戶總

數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的統計資料截至2012年底止台灣地區普通家戶數為

7,647,736戶，以數量觀察台灣地區家戶總數對應保全公司現有家用客戶數仍有

一定的市場規模。故本調查鎖定為台灣地區家戶對保全的需求，調查鎖定之對

象以台灣地區系統保全現用戶及潛在用戶為主，目標對象以戶為單位，被調查

者性別不限，年齡為30～59歲，具備相關事務決策者。現宅為自有或直系親屬

擁有；排除租任、借住等。調查地區為台灣本島，不含東部地區及離島，對被

調查對象進行為時25分鐘的焦點訪談，另以為數600份的問卷進行調查。借此

以了解家戶對保全服務的認知與需求型態，進而研究家用保全服務進入家用市

場的障礙，以協助業者研擬相關服務，拓展家用市場。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對象僅限台灣地區住宅用戶，範圍鎖定台灣本島（不含澎湖、金

門、馬祖等離島地區）一般住宅較為常見的安全措施可能影響居家保全使用意

願，分別就現況與導入意願進行分析。

（四）研究期間

調查期間以2010年及2011年兩年間的數據進行交叉分析，2010年調查樣本

數為1,500份，2011年調查樣本數為600份，以台灣地區人口總數2,300萬人為母

體進行分析，分別於2011年11月及2012年10月公布調查結果，故資料提示年度

分別是2011年及2012年。

第二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居家安全的認知與需求

一般家戶認知的安全需求類別與系統保全所提供的防火、防盜、防災等

服務項目大致相同，或肇因於業者的行銷宣傳和市場教育根植人心，或為一般

住宅狀況僅限於此。本研究因此援引上述分類做為家用安全需求類別設計問

卷，調查台灣地區民眾對家用保全服務的認知和最擔心的居家安全事件。

（一）居家安全需求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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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地區家戶可能遭遇的居家安全狀況設定類別，概分為屬於身心安

全狀態的「人身安全」、「健康照護」和屬於財產損失的「財產犯罪被害損

失」、「災害損失」，分別設計提問。

（二）對於居家保全的認知程度

居家安全事件擔憂情況方面，	 從2011年的調查顯示，74%受訪者擔心發

生火災對生命財產造成傷害，其次是擔心居家遭竊和住家遭入侵分別佔66%及

64%。	 對於保全公司的聯想，一般受訪者當提及保全公司時，65%受訪者首先

聯想到保全公司所提供的功能；33%的受訪者提及居家安全相關訊息，如：維

護居家和社區安全。其次才會連結到保全人員的相關工作類型，例如：15%提

及「運鈔保全」和6%提及大樓警衛，值得注意的是，居技術層次較高的「連

線保全系統」並未被提及。

（三）保全產品認知渡

在未提示的狀態下，「門禁考勤管制」為主要備受訪者提及的保全產

品。在提示之後，「監視系統」有高達90%的被認知，比例較高；其次是「金

庫」的58%、「門禁考勤管制」佔58%、「衛星定位協尋」佔54%，「居家保

全」佔27%。

整體而言，受訪者普遍知道保全公司有提供「居家保全」的服務，知道

的比例佔58%，不知道的比例佔42%；其中女性相較於男性對居家保全的認知

較高，佔知道的比例為54.95%。

對於居家保全服務內容的認知，在各個區隔族群中，「防止入侵」是主

要被受訪者認知的服務內容，佔比達47%；顯見一般民眾對於入侵私領域有安

全需求。	 而居住在都會區的民眾對「防治入侵」的認知也高於非都會區。其

次是「監視系統服務」的13%和「緊急通報服務」的10%。而居住在大廈的民

眾對於「火災預警」服務的認知程度比公寓、透天別墅的民眾認知度高，分析

其原因與高樓逃生較樓層較低的公寓、透天別墅困難度較高有關連。

第二節	 	 相關安全強化措施與居家使用保全意願

台灣地區民眾於2000年時居住在五萬人口數的都市人口佔總人口的78%

（劉克智、董安琪，2003），都市人口集中的程度與國家（地區）的開發程度

成正比，而都市土地資源有限，過度擁擠的人口促使都市建築也越朝向集合式

住宅發展。



台灣人口密度除了城市國家和小島之外世界排名第二，平均每平方公里

有639人，僅次於孟加拉的每平方公里1033人。台灣西部平原除了耕地之外廣

布民居，住宅建築型態常見「公寓」及俗稱「透天厝」的單一住戶連棟住商混

合建築為主，這兩種住宅建築臨路的一側一樓通常做為店鋪等商業空間。除了

公寓與透天厝之外，其間也夾雜都市域常見的集合式住宅。

因此，居住環境不同因而產生不同程度和類型的需求，調查中亦針對台

灣地區常見的幾種住宅類型分析其特性及安全措施現況。

（一）透天厝建築特性及其安全措施現況

透天厝由於建築型態獨立，防護能力較弱，所需要的安全強化措施相對

較高。透天厝除了台灣建築特有的騎樓地面屬於供公眾行走的公共設施外，建

築空間幾乎全部私有，一樓為單獨出入口，頂層平台可連棟相通，缺乏公共空

間做為緩衝，安全防護必須獨力承擔。透天厝住宅一般大多於一樓門戶設置手

動或電動鐵捲門以強化防護，二樓以上窗戶則安裝籠型鐵窗避免外力出侵，頂

層平台出入口亦以金屬製門扉內拴管制外人自其他平台進入。看似堅如碉堡的

防護措施卻隱含著火災逃生的危機，看似堅固的金屬製門窗，通常難敵槓桿破

壞剪的威力。據統計（何明洲，2010）：竊賊平均十分鐘破壞門鎖而撬開窗戶

也僅需8.8分鐘。

（二）公寓式住宅特性及其安全措施現況

公寓住宅一般為六層樓高建築，未設電梯，除一樓店鋪或住家外，多數

住戶居住二樓以上，使用共同梯間出入，住戶持有共同梯間鑰匙，雖有梯間空

間做為緩衝，但公共鑰匙持有者眾，	 且頂層平台亦如透天厝連棟相通，安全

管制程度較低，由於住戶較少且梯間空間狹小大多數公寓未聘用警衛看守門

戶。公寓建築一如透天厝仍以加裝鐵窗為防盜優先考量，同樣亦存在火災逃生

的危機。近年來無線射頻（RFID）技術普及，有部分公寓住宅以無線射頻感

應卡取代公共鑰匙做為門禁管制。無線射頻感應卡可記錄住戶序號用於鑑別持

有人身分管制進出，遺失或遷離現住地時可注銷該卡片權限，大幅提高門禁管

制的安全性與便利性。

（三）集合式住宅特性及其安全措施現況

集合式住宅未因應都市人口的增加而往高樓曾發展，樓層較高住戶較

多，其共共設施面積亦相對較高。多數集合式住宅設有出入大廳聘用警衛看

守，用於社區安全巡守、郵件收發等勞務服務。人員進出必須在警衛及監視系

統監視下操作門禁系統得以進出管制區域，訪客及設施維護人員必須經過通報

確認並完成登記方得進入，實現了摒除閒雜人等的嚴密管理，為各類住宅型態

中安全度最高者。近年來，台灣地區住宅消費市場為吸引購屋人，大舉推廣智



慧住宅，強調住宅建築的智慧設施應用，其中門禁管制逐漸以生物辨識系統

（如：指紋辨識、指靜脈辨識、臉型辨識等）取代無線射頻感應卡做為門禁管

制系統，管制大廳進出與限制電梯樓層，非住戶不得其門而入，非該樓層住戶

亦無法啟動該曾電梯，安全防護最為嚴密。多數新建築均已將家戶保全系統預

先載入供新住戶防盜之用，透過家戶保全主機連線至社區管理中心提供報警服

務，因此各戶單獨像保全公司購買連線保全服務的需求降低，現縮了連線系統

保全的市場。新建集合式住宅或依據相關建築法規必須符合火災逃生規定，或

依據住戶公約維持大樓外觀的一致性，通常不允許加裝籠型鐵窗，且高樓層住

戶無須擔心外力自窗戶入侵亦無裝設必要，因此建築物外觀較一般公寓整齊美

觀。

（四）家戶的安全強化措施

有別於傳統的門鎖、鐵製門窗，住宅為強化居住環境的安全所導入的安

全措施大致有以下幾種：聘用警衛、加裝門禁系統、裝設監視系統、使用連線

保全服務。分別就各種措施說明如下。

1、警衛（Security	 guard）

住宅聘用警衛的來源有二，一是自行招募符合需求的人員，一般以男性

受僱者較多。自聘人員未經專業訓練亦無相關執勤工具輔助，多半屬看顧管理

性質，遇有緊急狀況未必可發揮功能。二是由保全公司供應合格人員；保全公

司人員在服制、訓練較為專業，且受《保全業法》管理，人員聘用前須經安全

查核，	 較之自聘人員可靠度及專業度高。警衛人員一般須執行人員盤查、社

區巡檢、訪客通報、緊急對外聯繫等工作，但執行勤務區域僅限於空共區域，

不得進入住戶私領域，亦不對住戶私領域或個人的安全防護負責。

2、門禁管制系統（Access	 Control	 System）

台灣的電子工業相當發達，造就電子產品的種類多樣化和價格的普及

化。近年來門禁管制逐漸普及，不再僅限於商業公司或工廠作業領域，一般住

宅建築也導入以取代傳統的鑰匙。門禁管制系統運用無線射頻技術做為身分辨

識應用在一般的門禁上。住戶人手一張無線感應卡通過讀卡機感應識別身分進

出。系統會將進出資料記錄於電腦，社區內若有分級管制區域亦可透過電腦設

定予以授權，例如：區隔不同樓層住戶以管制電梯樓層按鈕。由於台灣的台

北、高雄大眾捷運系統及便利商店小額付費亦使用無線射頻做為儲值票證，以

感應卡為辨識基礎的門禁系統也可與捷運儲值票證整合，實現乘車、購物、門

禁一體化的應用。部分高級住宅建築引進生物辨識門禁，以指紋辨識取代無線

感應辨識，其優點是無需辨識載體而已人體特徵做為辨識依據，沒有卡片遺失

和持卡人與行為人不同的責任不明的風險，防偽性強、便利性高。



3、監視系統（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	 CCTV）

台灣的監控產業概分為四大類，分別為監視、門禁、防盜、對講四大系

統，其中監視系統約佔總產值60%左右（陳進富，2009）。產品高密度應用於

道路監控和鄉里巷弄的監視。相較於門禁管制和聘用警衛的安全防護，透天

厝、公寓、集合式住宅都普遍裝設監視系統（CCTV，攝像探頭）。自2000年

開始台灣地區引進數位錄影技術以取代傳統的類比式錄影，大幅提高監視系統

影像品質也擴大了影像傳輸的可能性。數位監視系統除了以數位方式儲存影像

外，亦可利用其影像壓縮的特性於網路上傳遞，達到「異地備援」、「異地監

控」等連線型功能。一般家戶、社區所使用的監視系統為區域型，將攝影機所

拍攝的訊息資料透過同軸電纜傳送至主機監看、儲存，目前市場上大部分攝影

鏡頭仍然以類比方式運作，經過主機將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資料儲存，因此市

售的類比式儲存系統已完全淘汰。根據台灣資訊工業策進會2013年的統計，台

灣家戶網際網路連網率約83.2%達677萬戶（如圖），未來連線型監視系統有機

會進入家戶取代區域型監視系統。

4、連線保全系統（Connection	 Security	 Systems）

連線保全系統係透過保全公司於家戶裝置感知器（感應器）偵測住宅侵

入狀況，由系統主機透過電信線路傳送異常訊號，以獲得保全公司派人支援的

服務。最早由台灣中興保全公司（Taiwan	 Secom	 Co.,	 Ltd.	 ）於1977年自日本引

進，提供個別用戶用於加強安全強化的服務。引進之初僅使用於商業空間及製

造業，少數供裝於普通住宅。1990年因應市場需要開始大量在家戶供裝，並對

應商業空間與住宅空間的不同特性，特別研製專用於住宅的連線保全系統

（Home	 Security	 Systems）。隨著六、七十年代台灣經濟成長，八十年代繼之

而起建築市場蓬勃發展，住宅供給大量增加。都市化加速進行導致住宅建築型

態以集合式住宅為主要趨勢。集合式住宅高度管理的特性使家戶對連線系統保

全的需求降低，因此，保全公司逐漸向建築市場的上游靠攏，將銷售對象由一

般個別住戶轉向建築公司，早一步將連線保全系統隨建築規劃引進住宅之內成

為銷售房屋的附屬設備，以此移轉市場的消長。並進一步客製化將連線的端點

由保全公司變更為社區管理中心，由社區管理中心所聘警衛人員接收保全系統

的異常訊息並報警協處，做為社區自主安全管理的系統。

（五）目前採取的居家安全措施與防範

根據2011~2012年台灣中興保全委託Ipsos所做《台灣地區住宅保全需求調

查》顯示，受訪者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以「安裝鐵窗」最高達75%（2011

年），顯見安裝鐵窗是一般家戶最容易認知和接受的安全措施，但從2012年的

調查數據顯示，安裝鐵窗的比例從75%下降至67%，顯示都市建築型態影響及

住戶對於安全強化措施認知的改變。其次是有33%（2011年）的受訪者安裝



「監視系統」；24%（2011年）裝設了「火災預警系統」，「門禁管制」佔

19%（2011年）、「聘僱警衛」佔15%（2011年），僅7%的受訪者裝設「連線

保全系統」。有13%（2011年）的受訪者沒有採取任何安全強化設施。

連續兩年的調查發現，上述調查數據除了「安裝鐵窗」下滑及「安裝連線保全

系統」持平外，其餘項目都有向上成長的趨勢。安裝監視系統的由2011年的

33%成長五個百分點來到39%。安裝門禁管制系統從19%（2011年）到

26%（2012年），成長7%。聘僱警衛則有高達一成的成長，從原先的

15%（2011年）增加到25%（2012年）。

從住宅類型分析各項安全強化措施的消長；安裝鐵窗的公寓從79%下降至71%

減少8%，透天厝從82%下降至70%同樣減少8%。集合式住宅安裝鐵窗的比例原

本就較低，因此下降的幅度不大僅4%。各類型住宅在其他各項安全強化措施

的發展趨勢都成成長趨勢，唯獨集合式住宅在「連線保全系統」的趨勢是下滑

的，由原先的10%下降到5%，顯見高度管理的集合式住宅對「連線保全系統」

的市場影響呈現排擠的狀態。（如圖）



（六）居家安全系統服務的使用意願及原因

進一步調查裝設「連線保全系統」的7%（2011年）的受訪者裝設的原

因，39%是為了「維護整體住家安全」，其次是維護「財物安全」佔29%。

14%是購屋時建設公司已預先裝設。有高達93%的民眾未裝設「連線保全系

統」，分析其原因：49%的未裝設者認為沒有需求，其中認為家裡沒有貴重物

品的佔15%，沒有迫切需要佔10%，而有10%的受訪者認為平常家裡都有人因

此認為沒有必要。有23%的受訪者以其他安全相關設備取代「連線保全系統」

如：監視系統、聘僱警衛、門禁系統。再深入了解未來是否有意願裝設時，有

19%的受訪者表示為來傾向採用「連線保全系統」。

第三章	 結論

從調查發現，一般家戶對於安全需求的認知與自身所處的住宅環境有相

當大的關連，透天厝的空間幾乎完全私有化，進出動線單純，因此暴露在危險

的的程度亦較高，其安全需求高於其他類型住戶，用於安全強化措施的投資也

因為空間私有化而必須自負，一定程度降低了住戶的投資的意願。

公寓住宅因公共空間共同持分，安全強化措施的投資由住戶共同分擔，

其投資意願較高，導入的設備亦較透天厝完整。在私有領域部分，公寓住宅因

建築構造的因素導致存在一定的安全疑慮，家戶購買安全服務的意願僅次於透

天厝用戶。

集合式住宅因建築公司於興建時已將部分安全設施導入，其安全防範的

基礎較諸透天厝、公寓來得完善，因此，住戶對於安全需求的認知較高。同

時，住戶的安全意識較強，也較願意投資在安全措施上。

就市場推展而言，住宅用戶與商業用戶在數量上規模相當，但因其安全

認知與需求不同，不可等量齊觀。加之住宅用戶的領域性強，安全需求具備一

定的獨佔性，不若商業空間的開放彈性，業者必須根據其安全需求規劃可滿足

住戶的安全服務。從調查結果發現，住戶對於安全需求的認知大致與業者所規

劃的服務供給相同，惟家戶對服務的需求程度不同，業者必須根據不同類型的

住宅分別予以區隔其服務內容。

集合式建築成為都市住宅發展的趨勢已無庸置疑，調查發現集合式住宅

對安全措施的需求與其他類型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業者必須根據都市發展的趨

勢，調整其目標市場，針對目標市場研發適性適用的服務，才能獲得家用市場

的認同，進而在市場上取得一定的運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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